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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流行性流感的防范：共享流感病毒 
以及获得疫苗和其它利益 

大流行性流感的防范：共享流感病毒以及获得疫苗和 
其它利益会员国不限成员名额工作小组的结果 

总干事的报告 

总干事谨向卫生大会提交不限成员名额工作小组的审议结果报告（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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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大流行性流感的防范：共享流感病毒以及获得疫苗和 
其它利益会员国不限成员名额工作小组的报告 

1. 2010 年 1 月，执行委员会在其第 126 届会议上同意设立一个会员国不限成员名额工
作小组，目的是就共享流感病毒以及获得疫苗和其它利益的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的剩
余要素达成一致意见。会议要求总干事促进这一进程。会议一致认为应将文件
A62/5Add.1 作为讨论的基础，并将总干事关于最后确定剩余要素的建议（文件
HSE/GIP/PIP/2009.1）作为进一步参考文件。 

2. 不限成员名额工作小组于 2010 年 5 月 10 日至 12 日在世卫组织总部举行了会议，
79 个会员国以及有关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参加了会议。 

3. 选举产生了以下官员：联合主席：J. Gomez Camacho 大使（墨西哥）和 B. 
Angell-Hansen 大使（挪威）；副主席：Ines Gabriela Fastame 博士（阿根廷）、Faiyaz Kazi
先生（孟加拉国）、Nasr El Sayed 博士（埃及）、Masato Mugitani 博士（日本）、Jo Newstead
女士（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 Petronellar Nyagura 夫人（津巴布韦）。 

4. 工作小组讨论了当前的共享流感病毒和利益全球系统的优势和缺陷。虽然正在开展
重要且富有成效的合作，但仍然确定了尚待解决的重大挑战，大多数会员国也强调需要
制定多种工具和多种方法，并通过不同部门以可持续方式应对这些挑战。 

5. 工作小组草拟并议定了用于世卫组织网络内部实体的《标准材料转让协议》的建议
的文本。工作小组收到了《标准材料转让协议》草案或用于世卫组织网络外部实体的其
它类型协议的建议的文本，并就这些文本交换了初步意见1。 

6. 在这方面，本报告附录 2 转载了在工作小组会议期间提交的并讨论过的四份建议的
文本：联合主席提出的《标准材料转让协议》提案（文件 EB/PIP/OEWG/White Paper 1）；
巴西、印度和印度尼西亚提交的联合提案《标准材料转让协议》1 和《标准材料转让协
议 》 2 （ 文 件 EB/PIP/OEWG/White Paper 2 和 3 ）； 和 欧 洲 区 域 提 案 （ 文 件
EB/PIP/OEWG/White Paper 4）。工作小组认为应将这些文件视为进一步谈判的基础，并
替代文件 A62/5Add.1、附件 1、附文 1 所载《标准材料转让协议》案文。 

                                                 
1 附录 2，White Papers1、2、3 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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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会议认识到需要借鉴从 2009 年 H1N1 流感大流行和 H5N1 流感持续暴发中汲取的
经验教训，在技术方面开展进一步审议和研究的领域包括： 

(a) 以下方面的当前活动、供资和资金及其它需求： 

1. 实验室和监测能力建设，包括根据《国际卫生条例（2005）》的要求应当
具备的能力 

2. 扩大全球流感疫苗生产能力，包括增加大流行性流感疫苗供应全球行动计
划要求的生产能力1 

3. 增加防范和应对大流行病的疫苗、抗病毒试剂、诊断方法和其它材料的可
及性、可负担性和有效部署； 

(b) 可能建立的可持续供资和团结机制以及处理上面（a）小段中所确定的各项需
求的其它方针。 

8. 就可持续供资的重要性达成了一致意见。 

9. 就团结机制交换了初步意见2。 

10. 工作小组于 2010 年 5 月 12 日结束会议。 

11. 工作小组特此通过总干事向第六十三届世界卫生大会提交其结果报告。 

世界卫生大会的行动 

12. 卫生大会拟可审议本报告和不限成员名额工作小组建议的决议草案（载于附录 1）。 

                                                 
1 文件 WHO/IVB/08.10。 
2 附录 2，White Pape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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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不限成员名额工作小组提出的决议草案 

大流行性流感的防范：共享流感病毒以及获得疫苗和其它利益 

第六十三届世界卫生大会， 

PP1 审议了大流行性流感的防范：共享流感病毒以及获得疫苗和其它利益会员国不限成
员名额工作小组 2010 年 5 月 10-12 日会议的报告1； 

PP2 忆及关于共享流感病毒以及获得疫苗和其它利益的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的
WHA60.28 和 WHA62.10 号决议2，以及关于大流行性流感防范的 WHA56.19 和 WHA59.2
号决议； 

PP3 注意到从 2009 年（H1N1）大流行病汲取的各种经验教训，《国际卫生条例》审查委员
会正在开展的工作，以及 H5N1 大流行性流感持续暴发； 

PP4 认识到加强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方面的持续挑战，尤其是要加强：国家和全球防范和
应对能力；实验室和监测能力的提高；全球流感疫苗、抗病毒药物和诊断方法生产能力；
疫苗、抗病毒药物和诊断方法的获取，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并尤其要注重最不发达国
家； 

PP5 认识到有必要实施更公平合理、更透明有效、更富有效率的系统，以促进公平共享
病毒和获得疫苗及其它利益； 

PP6 认识到应对这些挑战的解决方案需要采取多种必要时相互关联的工具，可包括：制
定两份独立但彼此互补的有关材料《标准材料转让协议》（一份用于世卫组织网络内部的
转让，另一份用于世卫组织网络以外的转让）；加强对世卫组织全球增加大流行性流感
疫苗供应行动计划的支持3；开展《国际卫生条例（2005）》所要求的能力建设；以及确
保可持续供资和团结机制； 

PP7 认识到产业在以可持续和可预见的方式协助应对上述挑战方面的重要作用； 

                                                 
1 文件 A63/48。 
2 见文件 A62/5 Add.1。 
3 文件 WHO/IVB/06.13 - WHO/CDS/EPR/GIP/2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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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8 考虑到仍需要对部分剩余内容作进一步技术方面的审议，且必要时需进行研究，以
便于达成最终共识； 

1. 要求总干事： 

(1) 按照 WHA62.10 号决议中的要求，继续与会员国和有关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一
道推进共享流感病毒以及获得疫苗和其它利益的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1的议定内
容，并在执行委员会第 128 届会议之前召集不限成员名额工作小组会议； 

(2) 必要时进行技术磋商和研究，以支持不限成员名额工作小组努力达成最终一致
意见； 

2. 决定不限成员名额工作小组应通过执行委员会第 128 届会议向第六十四届世界卫生
大会提交报告。 

                                                 
1 如文件 A62/5 Add.1 中所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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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te Paper 1 

附录 2 

联系主席建议的标准材料转让协议1提案 

为促进共享流感病毒以及获得疫苗和其它利益的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框架”），制
定了本标准材料转让协议（“协议”）。协商一致意见 

本协议缔约方达成如下协议： 

第 1 条–协议缔约方 

1.1 本协议缔约方限于已获得世卫组织指定或确认的、并已同意根据所议定的世卫组织
职权范围开展工作的流感实验室2。在本协议中：（协商一致意见） 

• 提供者指送交本协议所定义的材料的实验室， 

• 接受者指接受本协议所定义的材料的实验室。（协商一致意见） 

1.2 下文中，提供者和接受者合称为“缔约方”。（协商一致意见） 

第 2 条 – 协议的主题事项 

2.1 本协议条款适用于由提供者转让给接受者的，框架第 4.1 节中所定义的 PIP 生物材
料、[[基因序列、][基因材料、]诊断试剂、用于确定疫苗效力的参考试剂/疫苗效力的参
考试剂、流感参考病毒、世卫组织推荐作为疫苗使用的流感病毒]（下面统称“材料”）。 

第 3 条 – 提供者的权利和义务 

3.1 提供者将就这些材料作出以下承诺： 

3.1.1 各自履行世卫组织网络职权范围。（协商一致意见） 

                                                 
1 该草案反映 2010 年 5 月 12 日的讨论情况。 
2 其它实体可作为“缔约方”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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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确保根据适用的世卫组织指南和国家生物安全标准处理材料1。（协商一致意
见） 

3.1.3 遵守下述知识产权规定： 

[如果因使用材料而获得的发明成果已有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持有者/[提供者]应授予
世卫组织免费使用的非专属性许可证，世卫组织出于大流行性流感防范目的，可将
该许可证转让给有关发展中国家，以便在非营利基础上最大限度提高疫苗和抗病毒
药物等重要利益的可得性。] 

或 

[提供者不应企图获得与此类材料相关的任何知识产权] 

或 

[如果提供者是国家政府实验室，则不应企图就根据本协议转让的 PIP 生物材料获得
专利。 

提供者和接受者确认与材料或材料使用有关的任何知识产权将不受本协议的干
扰。] 

或 

[删除] 

3.2 提供者同意根据本协议所规定的同样条款和条件向世卫组织网络的所有成员进一
步转让材料以供其使用。（协商一致意见） 

3.3 提供者同意向世卫组织网络以外的实体进一步转让材料[以供其使用]，[但条件是任
何这类转让应符合协议 22][但条件是任何这类转让必须附有一份“材料转让标准条款和
条件”。][提供者将按流感病毒可追踪机制的记录，定期向世卫组织通报向世卫组织网络
以外实体发送材料的情况。] 

                                                 
1 “世卫组织传染性物质运输规定指南”和“实验室为诊断禽流感感染目的采集人类标本世卫组织指南”。注意：按

要求，秘书处应为当前有关指南提供下列参考：1）关于处理 2009 年甲型 H1N1 大流行性流感病毒的实验室的实验

室生物风险管理；2）2009 年甲型 H1N1 大流行性流感病毒培养基、分离物以及作为 B 类生物物质的患者标本的安全

运输；3）对负责诊断目前所关注的甲型 H1N1 猪流感感染的流感实验室的指导。 
2 White Paper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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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提供者将按流感病毒可追踪机制的记录，向世卫组织通报向世卫组织网络[以内和]以外
实体发送材料的情况。] 

第 4 条– 接受者的权利和义务 

4.1 接受者将就这些材料作出以下承诺： 

4.1.1 各自履行世卫组织网络职权范围[和本框架]，包括共享病毒和信息。 

4.1.2 确保根据适用的世卫组织准则和国家生物安全标准处理材料1。（协商一致意
见） 

[4.1.3 接受者应在世卫组织流感病毒可追踪机制中记录收到此类材料。] 

4.1.4 接受者将考虑支持加强发展中国家网络的实验室和监测能力。（协商一致意
见） 

4.1.3 遵守下述知识产权规定： 

如果因使用材料而获得的发明成果已有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持有者应授予世卫组织
免费使用的非专属性许可证，世卫组织出于大流行性流感防范目的，可将该许可证
转让给有关发展中国家，以便在非营利基础上最大限度提高疫苗和抗病毒药物等重
要利益的可得性。 

[4.2 作为世卫组织网络的成员，接受者确认所提供的材料用于履行已获得接受者同意的
世卫组织职权范围。接受者还同意仅出于该职权范围所规定的目的使用材料。接受者同
意，出于这些目的之外对材料的任何使用将需要获得提供者的专门授权。] 

4.3 [接受者不应企图获得与此类材料有关的任何知识产权或对通过使用材料开发的任
何产品、程序和其它发明拥有知识产权。 

                                                 
1“世卫组织传染性物质运输规定指南”和“实验室为诊断禽流感感染目的采集人类标本世卫组织指南”。注意：按

要求，秘书处应为当前有关指南提供下列参考：1）关于处理 2009 年甲型 H1N1 大流行性流感病毒的实验室的实验

室生物风险管理；2）2009 年甲型 H1N1 大流行性流感病毒培养基、分离物以及作为 B 类生物物质的患者标本的安全

运输；3）对负责诊断目前所关注的甲型 H1N1 猪流感感染的流感实验室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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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如果在世卫组织网络内进一步转让，接受者应根据本协议进行转让。 

4.5 如果向世卫组织网络以外进一步转让，接受者应根据协议 2 进行转让1。] 

4.6 [积极努力使来源实验室/国家的科学家参与涉及来自其国家的临床标本和/或流感
病毒研究方面的科学项目并使他们积极参与编写演讲和出版物的手稿。 

4.7 使用现有科学准则，在演讲和出版物中适当感谢合作者的贡献，包括提供可能引起
大流行的临床标本或流感病毒或者试剂的实验室/国家。] 

第 5 条 – 解决/[调解]争端 

[如果在本协议下产生争端，缔约方应首先寻求友善解决争端。如果未能友善解决，[寻
求解决争端的唯一其它方法应是]可将争端提交总干事。总干事将审查具体情况，并可考
虑针对该争端采取适当行动，其中可以包括中止或撤销世卫组织对有关实验室的指定2。] 

或 

[如果在本协议下产生争端，缔约方应首先寻求友善解决争端。如果未能友善解决，可
将争端提交总干事。总干事将审查具体情况并与咨询小组讨论针对该争端可采取的任何
适当行动。总干事可考虑中止或撤销世卫组织对有关实验室的指定。] 

或 

[6.1 提供者或接受者可启动争端解决程序。 

6.2 本协议产生的任何争端应以如下方式解决： 

(a) 友善解决争端：双方应力图通过协商善意解决争端； 

 (b) 调解：如果协商未果，双方可选择通过双方同意的中立第三方调解人进行调解； 

 (c) 仲裁：如果争端未能通过协商或调解解决，任何一方可按照争端双方同意的某
                                                 

1 White Paper3。 
2 见框架第 7.3.4 节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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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国际机构的仲裁规则将争端提交仲裁解决。如未达成一致意见，争端应最终在国
际商会的仲裁规则之下由根据该规则指定的一名或多名仲裁人最后解决争端。争端
的任何一方可选择从[咨询小组]为此目的建立的专家名单中指定其仲裁人；双方或
他们指定的仲裁人可商定从专家名单中仅指定一名仲裁人或主持仲裁的仲裁人（视
情况而定）。此类仲裁的结果具有约束力。 

6.3 双方应平摊与解决争端相关的任何费用。] 

第 6 条 – 接受和适用性 

[实验室接受本框架所载的世卫组织职权范围，即构成对本协议的接受。]/[在世界卫生大
会通过本框架时已加入世卫组织网络的实验室接受框架所载的世卫组织职权范围，即构
成对本协议的接受。]在框架通过后，世卫组织指定或确认其它实验室为世卫组织网络
实验室，将构成这类实验室对本协议的接受。只有在世卫组织中止或撤销指定或确认后，
或在实验室正式撤出世卫组织网络后[或在世卫组织与有关实验室双方达成共识后]，本
协议才不对该实验室有效。但此种中止、撤销或撤出并不解除实验室在本协议之前已承
担的义务。 

或 

[第 8 条–签署/接受 

除非有一方要求通过签署印刷文件执行协议，否则如果通过电子手段执行协议，本标准
材料转让协议就是一份“点击成交”的协议；或者如果采用其它手段，就是一份“拆封成
交”的协议。 所有三种方式对确认接受本协议都同样有效、具有约束力和便于执行，仅
需要采用一种方式确认接受。] 2010 年 5 月 12 日 13 时结束（日内瓦时间，格林尼治时
间+1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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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te Paper 1 

附件 

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 
世卫组织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材料转让标准条款和条件 

在发送下面界定的世卫组织 PIP 材料时须附上本文件 

这里提及的生物材料应被称作“世卫组织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材料”或“世卫组织 PIP 材
料”。 

这些世卫组织 PIP 材料是世界卫生组织负责协调的全球流感监测网络内各公共卫生实验
室合作的产物。这些世卫组织 PIP 材料对于公共卫生目的必不可少。 

接受者可根据下列标准条款和条件使用世卫组织 PIP 材料： 

1. 本次发送所涉及的世卫组织 PIP 材料系代表作为全球流感监测网络协调机构的世界
卫生组织（世卫组织）所提供。 

2. 世卫组织 PIP 材料接受者应： 

• 遵守随附的既定费用安排1。 

• 在大流行时期运用分层定价安排 

• 如果因使用世卫组织 PIP 材料而获得的发明成果已有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持有
者应授予世卫组织免费使用的非专属性许可证，世卫组织出于大流行性流感防
范目的，可将该许可证转让给有关发展中国家，以便在非营利基础上最大限度
提高疫苗和抗病毒药物等重要利益的可得性。 

• 考虑为全球防范储备提供实物捐赠。 

                                                 
1 这种费用安排有待经过适当研究和审议后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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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世卫组织提供信息说明这些世卫组织 PIP 材料的进一步转让情况，包括涉及
接受者身份的所有相关信息 

• 鼓励公布科学出版物中的任何研究结果，并且在公布时，应与世卫组织协调一
致，以确保承认相关世卫组织网络机构的贡献。 

• 考虑提供进一步临时利益共享安排。 

3. 无论是世卫组织还是发送本协议所涉及的世卫组织 PIP 材料的实验室均不对这些材
料的安全性，或随附的任何数据的准确性或正确性做任何担保，也不对提供的世卫组织
PIP 材料的质量、存活能力或纯度（基因或机械程度）作任何形式的保证。在遵守本国
适用于生物材料进出口或释放的生物保障或生物安全条例与规定方面，接受者承担全部
责任，但条件是，此类条例和规章应至少符合接受世卫组织 PIP 材料时现行的世卫组织
有关标准。 

4. 世卫组织 PIP 材料的任何进一步转让均应遵循这些标准条款和条件。发送实验室应
在材料上清楚标明“世卫组织 PIP 材料”，并在进行任何这类发送时附上一份标准条款和
条件的副本。 

5. 本协议所涉世卫组织 PIP 材料的接受者在接受时即构成对这些标准条款和条件的接
受。如果接受者不同意这些标准条款和条件，则其应当立即通知提供材料的实验室以做
出归还安排。 

6. 与解释或实施这些标准条款和条件有关任何问题或争端应当提请世卫组织注意。世
界卫生组织协调下的全球流感监测网络内的任何公共卫生实验室均不受与解释或实施
这些标准条款和条件有关的争端解决诉讼的影响。 

7. 争端解决程序可由世卫组织或接受者启动。凡是与解释或运用这些标准条款和条件有
关，但又未涵盖在本协议条款内的任何事项均可参考瑞士法律得到解决。与解释或运用这
些标准条款和条件有关的任何争端，除非得到友善解决，否则均应接受调解。如果调解失
败，则应通过仲裁程序解决。仲裁将根据当事方商定的方式进行，或如未达成一致意见，
应根据国际商会的规则解决。当事方应将仲裁决定作为最后裁决予以接受。与解决争端有
关的任何费用应按仲裁小组评定的比额分摊。 

8. 只要本框架有效，本协议就将一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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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te Paper 2 

巴西、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建议的协议 1 提案 

标准材料转让协议草案 

为促进共享流感病毒以及获得疫苗和其它利益的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框架”），制
定了本标准材料转让协议（“协议”）。 

本协议缔约方达成如下协议： 

第 1 条–协议缔约方 

1.1 本协议缔约方限于已获得世卫组织指定或确认的、并已同意根据所议定的世卫组织
职权范围开展工作的流感实验室。在本协议中： 

• 提供者指送交本协议所定义的材料的实验室， 

• 接受者指接受本协议所定义的材料的实验室。 

1.2 下文中，提供者和接受者合称为“缔约方”。 

第 2 条 – 协议的主题事项 

2.1 本协议条款适用于由提供者转让给接受者的，框架第 4.1 节中所定义的 PIP 生物材
料、诊断试剂、用于确定疫苗效力的参考试剂/疫苗效力的参考试剂、流感参考病毒、世
卫组织推荐作为疫苗使用的流感病毒（下面统称“材料”）。 

第 3 条 – 提供者的权利和义务 

3.1 提供者就这些材料作出以下承诺： 

3.1.1 各自履行世卫组织网络职权范围和本框架。 

3.1.2 确保根据适用的世卫组织指南和国家生物安全标准处理材料1。 

                                                 
1 “世卫组织传染性物质运输规定指南”和“实验室为诊断禽流感感染目的采集人类标本世卫组织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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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提供者同意根据本协议所规定的同样条款和条件向世卫组织网络的所有成员进一
步转让材料以供其使用。 

3.4 提供者同意向世卫组织网络以外的实体进一步转让材料，但条件是任何这类转让必
须附有一份协议 - 2”。 

3.5 提供者将向世卫组织通报向世卫组织网络以内和以外的实体发送材料的情况，以便
在流感病毒可追踪机制中予以记录。 

第 4 条– 接受者的权利和义务 

4. 作为世卫组织网络的成员，接受者确认所提供的材料用于履行已获得接受者同意的
世卫组织职权范围。接受者还同意仅出于该职权范围所规定的目的使用材料。接受者同
意，出于这些目的之外对材料的任何使用将需要获得提供者的专门授权。 

4.1 接受者应在世卫组织流感病毒可追踪机制中记录收到此类材料。 

 4.2 如果在世卫组织网络内进一步转让，将对每一次这种转让执行本协议。 

 4.3 接受者不应企图获得与此类材料有关的任何知识产权。 

 4.4 积极努力使来源实验室/国家的科学家参与涉及来自其国家的临床标本和/或流
感病毒研究方面的科学项目并使他们积极参与编写演讲和出版物的手稿。 

 4.Y 按照现行的科学指南，在演讲和出版物中适当感谢合作者的贡献，包括提供可
能引起大流行的临床标本或流感病毒或者试剂的实验室/国家。 

第 5 条– 适用的法律 

适用的法律应当是《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国际商事合同通则 2004》以及本框架的各项目标、
原则及其它相关条款。 

第 6 条 –解决争端 

6.1 提供者或接受者可启动争端解决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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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本协议产生的任何争端应以如下方式解决： 

(a) 友善解决争端：双方应力图通过协商善意解决争端； 

(b) 调解：如果协商未果，双方可选择通过双方同意的中立第三方调解人进行调
解； 

(c) 仲裁：如果争端未能通过协商或调解解决，任何一方可按照争端双方同意的
某个国际机构的仲裁规则将争端提交仲裁解决。 如未达成一致意见，争端应最终
在国际商会的仲裁规则之下由根据该规则指定的一名或多名仲裁人最后解决争
端。争端的任何一方可选择从[咨询小组]为此目的建立的专家名单中指定其仲裁
人；双方或他们指定的仲裁人可商定从专家名单中仅指定一名仲裁人或主持仲裁
的仲裁人（视情况而定）。此类仲裁的结果具有约束力。 

5.3 双方应平摊与解决争端相关的任何费用。 

第 7 条 — 其它事项 

保证 

9.1 尽管有 5.2 条的规定，但提供者不保证大流行性流感防范生物材料的安全性或与其
一起提供的任何数据的准确性或正确性。 提供者也不对提供的大流行性流感防范生物
材料的质量、存活能力或纯度（基因或机械程度）作任何形式的保证。 在分别遵守本
国适用于生物材料进出口或释放的生物保障或生物安全条例与规定方面，提供者和接受
者承担全部责任，但条件是，此类条例和规章应至少符合接受本协议时现行的世卫组织
有关标准。 

协议期限 

9.2 只要本框架有效，本协议就将一直有效。 

第 8 条 — 签署/接受 

除非有一方要求通过签署印刷文件执行协议，否则如果通过电子手段执行协议，本标准
材料转让协议就是一份“点击成交”的协议；或者如果采用其它手段，就是一份“拆封成
交”的协议。 所有三种方式对确认接受本协议都同样有效、具有约束力和便于执行，仅
需要采用一种方式确认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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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te Paper 3  

 

巴西、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建议的协议 2 提案 

标准材料转让协议 2 草案 

序言 

…… 

为促进共享流感病毒以及获得疫苗和其它利益的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框架”），制
定了本标准材料转让协议（“协议”）。 

本协议缔约方达成如下协议： 

第 1 条 – 协议缔约方 

1.1 本第 2 号协议缔约方包括已获得世卫组织指定或确认的、并已同意根据所议定的世
卫组织职权范围开展工作的流感实验室以及世卫组织网络以外的实体。在本协议中： 

• 提供者指送交本协议所定义的材料的世卫组织网络实验室或世卫组织网络以
外的实体， 

而 

• 接受者指接受本协议所定义的材料的世卫组织网络以外的实体。 

1.2 下文中，提供者和接受者合称为“缔约方”。 

第 2 条 – 协议的主题事项 

2.1 本协议条款适用于由提供者转让给接受者的，框架第 4.1 节中所定义的 PIP 生物材
料、基因序列、诊断试剂、用于确定疫苗效力的参考试剂/疫苗效力的参考试剂、流感参
考病毒、世卫组织推荐作为疫苗使用的流感病毒（下面统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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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条 – 提供者的权利和义务 

3.1 提供者将就这些材料作出以下承诺： 

3.1.1 各自履行所适用的世卫组织网络职权范围和本框架。 

3.1.2 确保根据适用的世卫组织准则和现行的国家生物安全标准处理材料1。 

3.3 提供者同意根据本协议所规定的同样条款和条件向任何实体进一步转让材料以供
其使用。 

3.4 提供者同意向世卫组织网络以外的实体进一步转让材料，但条件是任何这类转让必
须附有一份“协议 - 2”。 

3.5 提供者将向世卫组织通报向世卫组织网络以内和以外的实体发送材料的情况，以便
在流感病毒可追踪机制中予以记录。 

第 4 条 – 接受者的权利和义务 

4.1 接受者应： 

– 在世卫组织流感病毒可追踪机制中记录收到的这类材料； 

– 如进一步转让，在每次进一步转让时遵循协议 2； 

– 应授予世卫组织免费使用的、且可以转让的关于这些权利的非专属性许可证，
然后，以总干事在专家指导下和证据的基础上按照合理的公共卫生原则以及透
明的规则和程序而确定的适当条款和条件，世卫组织可向发展中国家转让该许
可证； 

– 按照收费结构付款； 

– 捐献 10%的产品供世卫组织储备； 

                                                 
1 “世卫组织传染性物质运输规定指南”和“实验室为诊断禽流感感染目的采集人类标本世卫组织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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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分层定价提供疫苗、抗病毒药物和诊断制剂； 

– 向发展中国家持续转让技术、技巧、技能和程序，使其能够及时研究、开发和
生产疫苗、试剂和抗病毒药物； 

– 促进能力建设； 

– 支持增强实验室和流感监测能力。 

4.2 积极努力使来源实验室/国家的科学家参与涉及来自其国家的临床标本和/或流感病
毒研究方面的科学项目并使他们积极参与编写演讲和出版物的手稿。 

4.3 按照现行的科学指南，在演讲和出版物中适当感谢合作者的贡献，包括提供可能引
起大流行的临床标本或流感病毒或者试剂的实验室/国家的贡献。 

第 5 条 –  适用的法律 

适用的法律应当是《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国际商事合同通则 2004》以及本框架的各项目标、
原则及其它相关条款。 

第 6 条 – 解决争端 

6.1 提供者或接受者可启动争端解决程序。 

6.2 本协议产生的任何争端应以如下方式解决： 

(a) 友善解决争端：双方应力图通过协商善意解决争端； 

(b) 调解：如果协商未果，双方可选择通过双方同意的中立第三方调解人进行调解； 

(c) 仲裁：如果争端未能通过协商或调解解决，任何一方可按照争端双方同意的某
个国际机构的仲裁规则将争端提交仲裁解决。如未达成一致意见，争端应在国际商
会的仲裁规则之下由根据该规则指定的一名或多名仲裁人最后解决争端。争端的任
何一方可选择从[咨询小组]为此目的建立的专家名单中指定其仲裁人；双方或他们
指定的仲裁人可商定从专家名单中仅指定一名仲裁人或主持仲裁的仲裁人（视情况
而定）。此类仲裁的结果具有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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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双方应平摊与解决争端相关的任何费用。 

第 7 条 – 其它事项 

保证 

7.1 尽管有 5.2 条的规定，但提供者不保证大流行性流感防范生物材料的安全性或与其
一起提供的任何数据的准确性或正确性。提供者也不对提供的大流行性流感防范生物材
料的质量、存活能力或纯度（基因或机械程度）作任何形式的保证。在分别遵守本国适
用于生物材料进出口或释放的生物保障或生物安全条例与规定方面，提供者和接受者承
担全部责任，但条件是，此类条例和规定应至少符合接受本协议时现行的世卫组织有关
标准。 

协议期限 

6.2 只要本框架有效，本协议就将一直有效。 

第 7 条 – 签署/接受 

除非有一方要求通过签署印刷文件执行协议，否则如果通过电子手段执行协议，本标准
材料转让协议就是一份“点击成交”的协议；或者如果采用其它手段，就是一份“拆封
成交”的协议。所有三种方式对确认接受本协议都同样有效、具有约束力和便于执行，
仅需要采用一种方式确认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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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te Paper 4 

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就世卫组织 PIP 材料转让标准条款和条件 
第 2 条1建议的另择方案以及附件 

（截至 2010 年 5 月 12 日 10 时的版本） 

2. [敦促]世卫组织 PIP 材料接受者[应]： 

− 参加附件所述的互助机制 

− 向世卫组织提供信息说明这些世卫组织 PIP 材料的进一步转让情况，包括涉及
接受者身份的所有相关信息 

− 鼓励公布科学出版物中的任何研究结果，并且在公布时，应与世卫组织协调一
致，以确保承认相关世卫组织网络机构的贡献。 

− 继续提供分层定价。 

附件 

互助机制将由世卫组织管理，并包括： 

a) 捐赠季节性疫苗销售所得的 0.X%，以及大流行性流感前疫苗和/或大流行性流
感疫苗销售所得的 X%，或者 

b) 在接受者与世卫组织之间达成的共同安排基础上，下列一或多项内容的组合，
诸如： 

− 捐赠大流行性流感疫苗 

− 捐赠大流行性流感前疫苗 

− 转让技术 

                                                 
1 指 White Paper 1 中所载联系主席建议的协议后附载的标准条款和条件第 2 条，同时也应与协议 2 第 4 条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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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建设 

− 向世卫组织发放分许可证 

− 为世卫组织大流行防范和应对活动捐款 

− 捐赠抗病毒药物和/或医疗器械 

− 后勤服务 

− 支持监测系统 

应在“共享流感病毒以及获得疫苗和其它利益的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中添加对下述内容
的说明： 

− 世卫组织在与产业谈判过程中将运用的指导原则（应以何种技术转让、捐赠
及其它内容的组合为目标） 

− 世卫组织根据其规则，对所获得资金的管理方式 

− 这些活动与增加疫苗供应的全球大流行性流感行动计划（GAP）等现有活动
如何相互影响/相结合 

− 来自会员国和其它渠道的自愿捐款的作用 

− 促进互助和尽早公平获得大流行性流感疫苗的机制的指导原则1 

 

=      =      = 

                                                 
1 发生大流行时，该机制将能够保证一获得疫苗立即对主要卫生保健工作者（占每个国家人口 2%左右）进行接

种。首先，世卫组织和生产商将评估全球生产能力，以及每个生产商能在多大程度上为此机制作贡献。然后，将探

讨各种选择方案以便确保从大流行一开始便能公平及时地获得疫苗。 
世卫组织将根据其对公共卫生风险和需求的评估来分发这些疫苗。 


